


適用
對象

項目 現行制度 調整方式

現
職
人
員

繳費公式

•本俸×2×費率×分擔比

•分擔比

   軍職人員：政府

   ＝35：65

•本俸×2×費率×分擔比

•分擔比

   軍職人員：政府

   ＝40：60

退休金
計算基準

最後在職俸額

改採本階最後3年之平均俸額，如

本階服役未滿3年者，則以次一階

最後3年作為計算

提撥費率 12% 調整至12%～18%

請領條件
1. 服現役20年以上

2.  服現役15年以上

且年滿60歲

1. 月退休金起支年齡及條件維持不變

2.      放寬將、校級軍官最大服年

限；考量職務性質，適度延長服

役1至5年

退休金
基數內涵

新制年資以「本俸

×2」計算
改為「平均俸額×2」

優惠存款

兼具新、舊制年資且

支領退休俸之退伍除

役軍官、士官，其每

月退休俸、優惠存款

利息及1/12年終慰問

金之總額不超過現職

待遇85%～95%(中

將主管人員為75%～

80%)，超過部分應

調整得辦理優惠存款

之金額

1. 86年1月1日以前退休者：

   (1) 優惠存款金額按86年1月1日退撫新

        制實施前實際得領取之退除給與及

        保險退伍給付金額辦理

   (2) 優惠存款利率自105年起調降至

        12%，之後逐年調降1%，至109年

        調降至臺灣銀行1年期定期存款

        利率＋7%，並以9%為上限

2. 86年1月2日以後退伍且兼具新舊年資

   者(含支領一次退伍金者)，其退除給與

   及保險退伍給付優惠存款利率，自方案

   實施第2年(106年)起調降，至110年調

   降至臺灣銀行1年期定期存款利率

   ＋7%，並以9%為上限。但舊制年資

   計給之一次退伍金之優惠存款利率

   仍維持18%

已
退
休
人
員

退休金
基數內涵

新制年資以

「本俸×2」計算
維持不變

優惠存款 同上述現職人員部分 同現職人員

新人
進員

規劃中

教育人員退休制度調整 軍職人員退休制度調整

資料來源：教育部 資料來源：國防部

中華民國102年6月

政 策 廣 告

˙年金制度改革四原則˙

此次年金改革，堪稱歷來最大規模的政策變革，

將無可避免影響許多民眾權益。

但為了確保年金制度的永續經營，

保障國民老年經濟安全，

政府會全力持續溝通，爭取支持。

訂定合理時程，循

序漸進，避免影響

社會安定

確保各年金制度

安全現金流量，

維持財務衡平、

永續經營

1. 財務健全 

適度縮小不同職業別
間保障之差距，並使
繳費及領取給付之權
利義務能夠相對應

2. 社會公平

不同世代負擔合理

化，促進世代包容

與衡平

3. 世代包容 4. 務實穩健

適用
對象

項目 現行制度 調整方式

現
職
人
員

繳費公式

•本(年功)薪×2×費率×分擔比

•分擔比

   教育人員：政府＝35：65

•自方案實施第1年(105年)本(年功)薪×2，逐年調整至本(年功)薪×○×費率×分擔比

   【即繳費基準逐年調整至本(年功)薪×○，教授等級為本(年功)薪×2，副教授等級為

   本(年功)薪×1.9，助理教授等級為本(年功)薪×1.8外，其他教職員為本(年功)薪×1.7】

•分擔比     教育人員：政府＝40：60

退休金
計算基準

以退休生效日在職同薪級人員

本薪計算

自方案實施第1年(105年)為「本(年功)薪×2」，第2年(106年)起由「最後在職10年

平均薪額」逐年調整至方案實施第7年(111年)為「最後在職15 年平均薪額」計算

(含新、舊制退休金)

提撥費率 12% 調整為12%~18%

月退休金
請領條件

現行為75制：

1. 年資滿15年以上，年滿60歲

2. 年資滿25年以上，年滿50歲

1. 年資滿25年以上，年滿65歲；年資滿30年以上，年滿60歲(90制)

2.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、教師(含幼兒園園長、教師)：年資25年以上，年滿60歲；

 年資滿30年以上，年滿55歲為起支年齡(85制) 

3. 由75制逐年過渡至85制再銜接至90制

退休金
基數內涵

新制年資以「本(年功)薪×2」

計算

第1年(105年)為「本(年功)薪×2」

第2年(106年)起由「最後在職10 年平均薪額×○」，逐年調整至「最後在職15年平均薪額×○」  

【教授等級為平均薪額×2，副教授等級為平均薪額×1.9，助理教授等級為平均薪額×1.8外，

其他教職員為平均薪額×1.6，純新制者為平均薪額×1.7】

優惠存款

兼具新、舊制年資且支(兼)領

月退休金之教育人員，依公立

學校退休教職員一次退休金及

養老給付優惠存款辦法規定

計算得辦理優惠存款之金額

(優惠存款利率18%)

1. 養老給付優惠存款金額計算：

 (1) 105年12月31日以前退休生效者：依100年2月1日方案審定之養老給付優惠存款金額

 (2) 106年1月1日以後退休生效者：優惠存款金額按85年1月31日退撫新制實施前實際

       得領取之養老給付金額辦理

2. 養老給付優惠存款利率：方案實施第1年(105年)仍維持18%，第2年(106年)起調整，

 至110年調整至臺灣銀行1年期定期存款利率＋7%，並以9%為上限

3. 舊制年資計給之ㄧ次退休金之優惠存款利率仍維持18%

已
退
休
人
員

退休金
基數內涵

新制年資以「本(年功)薪

×2」計算

新制年資基數內涵自方案實施第1年(105年)由「本(年功)薪×2」，逐年調整至「本(年功)薪×○」

【教授等級為本(年功)薪×2，副教授等級為本(年功)薪×1.9，助理教授等級為本(年功)薪

×1.8外，其他教職員為本(年功)薪×1.6，純新制者為本(年功)薪×1.7】

優惠存款 同上述現職人員部分

1. 85年2月1日以前退休者：ㄧ次退休金與養老給付維持18%優惠存款利率

2. 85年2月2日以後退休且兼具新、舊年資者(含擇領一次退休金者)：其養老給付優惠存款利率，      

方案實施第1年(105年)仍維持18%，第2年(106年)起調整，至110年調整至臺灣銀行1年期定期   

    存款利率＋7%，並以9%為上限。但舊制年資計給之ㄧ次退休金之優惠存款利率仍維持18%

新進
人員

1. 公教人員保險將改為年金制     

2.  退休職業年金將分為確定給付＋確定提撥兩部分

3. 公保年金：月退休金(確定給付)：退休年金(確定提撥)之比例=15%：40%：20%


